
第一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四､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尚未生效,须经权利人追认后才能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解释】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一旦追认,则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起生效;如果权利人拒

绝追认,则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起无效｡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1)直接有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有效｡

【解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

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

､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2024 年新增)

(2)追认后生效

①情形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②权利人的追认权

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仅凭其单方面意思表示就可以使效力待定的合同转化为有效合同｡

③相对人的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 30 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按《民法典》调

整)

④“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解释】“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与其订立合同的人欠缺相应的行为能力｡

【注意】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2､无权代理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1)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

生效力｡

【解释】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民事法律行为中设定的义务的,视为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追认｡

(2)未被追认的责任承担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

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行为人无权

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3)相对人的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 30 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4)“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解释】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例-单选题】甲是乙公司采购员,已离职｡丙公司是乙公司的客户,已被告知甲离职的事实,但当甲持乙公司盖

章的空白合同书,以乙公司名义与丙公司洽购100吨白糖时,丙公司仍与其签订了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律制度



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甲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合同效力待定

B.甲的行为构成无权代理,合同无效

C.丙公司有权在乙公司追认合同之前,行使撤销权

D.丙公司可以催告乙公司追认合同,如乙公司在 1 个月内未作表示,合同有效

答案:A

解析:

(1)选项 AB:甲的行为构成狭义的无权代理,该买卖合同效力待定;

(2)选项 C:只有善意相对人才享有撤销权,而丙公司已经知道甲离职的事实,丙公司不能行使撤销权;

(3)选项 D:被代理人在 30 日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例-单选题】根据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中,属于效力待定的是( )

A.孙某和李某订立演出合同,为了逃税,将实际金额为 1亿元人民币的演出报酬记载为 1千万元

B.周某丧失代理权后,仍以被代理人万某的名义与吴某订立钢材买卖合同

C.郑甲将其手机赠与其 15 周岁的孙子郑丙

D.7 周岁的赵某从小卖部老板钱某处购买书包一个

答案:B

解析:选项 A,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选项 C,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选项 D,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五､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1､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

(1)不得附条件的情况

①条件与行为性质相违背的,如法定抵销不得附条件｡

②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或社会公德,如结婚､离婚等身份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则上不得附条件｡

(2)条件的特征

①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自然现象､事件或人的行为)

②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事实｡

③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

④条件必须合法｡

⑤条件是可能发生的事实｡

【解释】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

生效力｡例如,当事人约定“如果长江之水倒流,则买卖合同生效”,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买卖合同不发生效力｡

【解释】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未附条件,民事法律

行为是否失效,依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3)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效力

①在生效条件成就之前,法律行为已经成立;条件成就之后,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

【解释】当事人恶意促使条件成就的,应当认定条件没有成就,当事人恶意阻止条件成就的,应当认定条件已经

成就｡

②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以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行为人已经开始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当

条件成就时,权利和义务则失去法律效力｡

2､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区分

(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或消灭具有不确定性｡

(2)附期限的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或消灭是确实的､可预知的｡

【解释】“期限”是一定会届至的,“条件”不一定会成就的｡



【例-单选题】根据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

A.条件既可以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也可以是法定的

B.条件既可以是自然现象,也可以是人的行为

C.条件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违法的

D.条件既可以是将来确定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是将来不确定发生的事实

答案:B

解析:条件的特征:

(1)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自然现象､事件或人的行为)

(2)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事实｡(选项 D)

(3)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选项 A)

(4)条件必须合法｡(选项 C)

(5)条件是可能发生的事实｡

【例-单选题】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既可以是将来事实,也可以是过去事实

B.既可以是人的行为,也可以是自然现象

C.既可以是确定发生的事实,也可以是不确定发生的事实

D.既包括约定事实,也包括法定事实

答案:B

解析:所附条件,可以是自然现象､事件,也可以是人的行为(选项 B)｡但它应当具备下列特征:

(1)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过去的事实,不得作为条件(选项 A);

(2)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选项 C);

(3)条件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选项 D);

(4)条件必须合法｡

(5)条件是可能发生的事实｡


